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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不合格食品基本情况
检验报告编号:No:SP202110170
产品名称：酒仙花生
不合格项目：酒仙花生经抽样检验，过氧化值（以脂肪计）项目不符合GB1930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经营者：谬文
被抽样单位：株洲润华商业有限公司
经营地址：株洲市荷塘区红旗中路25号
二、监管部门调查处理情况
2021年4月22日，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株洲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对当事人经营的、生产日期为：2020年12月16日的“酒仙花生”进行抽样检验。2021年5月14日，我局收到该检验所对当事人抽样检验的该批次“酒仙花生”出具编号为No：SP202110170的《检验报告》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2021年5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分别向当事人送达以上《检验报告》，当事人收到《检验报告》以后，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及复检要求。2021年5月17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， 2021年5月26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，本案未采取强制措施。
三、产品控制情况
经查：当事人于2020年12月21日从上海东谦贸易有限公司购进由东海县世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、生产日期为2020年12月16日的“酒仙花生”30包，进货价24.4元/包，售价33.6元/包，货值金额共计1008元，至案发之日止已全部销售完毕，无库存，获利276元，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。
四、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
通过排查，产品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：当事人采购的酒仙花生过氧化值（以脂肪计）项目不符合GB1930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》要求。当事人做出了如下整改：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该批次不合格产品。
五、违法行为查处情况
综上所述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”第（十三）项“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食品相关产品。”之规定，构成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预包装食品的行为，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鉴于当事人经营上述预包装食品货值金额较小，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，不知道所采购的预包装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，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，参照《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试行）》第十四章第七条第三款“食品经营者履行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，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，可以免予处罚，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；造成人身、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”的规定，当事人行为符合免于处罚的情形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“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，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，可以免予处罚，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；造成人身、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”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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